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成都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 

关于印发《成都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 

环卫设施建设工程档案验收证明事项告知 

承诺制试点工作实施细则》的通知 
 

机关各处（室）、局属各事业单位，各区（市）县规划和自然资

源主管部门： 

《成都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环卫设施建设工程档案验收证

明事项告知承诺制试点工作实施细则》已经 2022 年第 1 次局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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办公会议研究同意，现予印发，请遵照执行。 

成都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   

2022 年 4 月 8 日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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成都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 

环卫设施建设工程档案验收证明事项 

告知承诺制试点工作实施细则 
 

为贯彻落实《四川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〈四川省全面

推行证明事项告知承诺制实施方案〉的通知》（川办发〔2020〕

84 号)、《成都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成都市全面推行证明事

项告知承诺制实施方案的通知》（成办发〔2021〕14 号）精神，

持续深化“放管服”改革、优化营商环境，制定本实施细则。 

第一条【总体原则】以方便企业和群众办事为导向，有序推

进建设工程档案验收证明事项告知承诺制，针对环卫设施建设工

程开展试点工作。 

第二条【承诺形式】对于满足告知承诺制实施条件的证明事

项，申请人可自主选择是否采用告知承诺制方式办理。申请人可

承诺已取得建设档案资料审核意见书，也可承诺于竣工规划土地

核实办结前完成档案移交。在档案验收承诺制行政事项办结前，

申请人有合理理由的，可以撤回承诺申请，撤回后应当按原程序

办理，重新计算办理时限。 

第三条【适用范围】市辖区（含四川天府新区、成都东部新

区和成都高新区）、跨区（市）县的建设工程以及市级以上（含

市级）重点建设工程中的环卫设施建设工程（转运站、填埋站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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焚烧发电站、垃圾收集站/点、餐厨垃圾处理厂、公厕），可申请

采用档案验收证明事项告知承诺制办理。 

第四条【办理流程】建设工程档案验收证明事项告知承诺审

批按照以下步骤办理。 

（一）承诺已取得建设档案资料审核意见书的情形 

申请人填写《建设工程档案验收证明事项告知承诺书（适用

于承诺已取得建设档案资料审核意见书的情形）》（详见附件 4）

相关信息并签字盖章，在建设工程申请竣工规划土地核实时，作

为要件资料与其他规定要件一并提交属地规划和自然资源部门，

方可办理竣工规划土地核实。 

（二）承诺于竣工规划土地核实办结前完成档案移交的情形 

1．线上办理。申请人填写《建设工程档案验收证明事项告

知承诺书（适用于承诺于竣工规划土地核实办结前完成档案移交

的情形）》（详见附件 5）相关信息并签字盖章，通过市规划和自

然资源局官方网站上传扫描件。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在 3 个工作

日内完成审核。审核通过的，通过官方网站将结果推送申请人，

申请人将申请材料原件提交至市城市建设和自然资源档案馆业

务窗口，完成原件核验后领取建设档案资料审核意见书；审核未

通过的，通过官方网站将结果及原因推送至申请人。 

2．线下办理。申请人填写《建设工程档案验收证明事项告

知承诺书（适用于承诺于竣工规划土地核实办结前完成档案移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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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情形）》（详见附件 5）相关信息并签字盖章，并在市城市建设

和自然资源档案馆业务窗口提交承诺书原件。市规划和自然资源

局在 3 个工作日内完成审核。审核通过的，通过电话等方式将结

果告知申请人，申请人至市城市建设和自然资源档案馆业务窗口

领取建设档案资料审核意见书；审核未通过的，通过电话等方式

将结果及原因告知申请人。 

第五条【事前核查】申请人应核查自身信用情况，存在失信

行为的，应在信用修复后申请采用档案验收证明事项告知承诺

制。申请人前一个承诺事项超出时限未履行承诺的，不得申请采

用档案验收证明事项告知承诺制。 

第六条【诚信管理】对采用档案验收证明事项告知承诺制的

申请人，纳入建设工程竣工档案移交信用监管。申请人若存在虚

假承诺或未按承诺履行的，其违诺情况等相关信息将推送归集至

市政务信息资源共享平台，通过信用中国（四川成都）网站公示，

并将申请人的失信信息推送至相关信用管理平台，按规定实施联

合惩戒。 

第七条【施行时间】本细则自 2022 年 5 月 9 日起施行，有

效期 3 年。 

 

附件：1．建设工程档案验收证明事项告知承诺制办理流程

图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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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．建设工程档案验收证明事项告知承诺办理须知

（适用于承诺已取得建设档案资料审核意见书

的情形） 

3．建设工程档案验收证明事项告知承诺办理须知 

（适用于承诺于竣工规划土地核实办结前完成档

案移交的情形） 

4．建设工程档案验收证明事项告知承诺书（适用于 

承诺已取得建设档案资料审核意见书的情形） 

5．建设工程档案验收证明事项告知承诺书（适用于 

承诺于竣工规划土地核实办结前完成档案移交的 

情形） 

6．建设档案资料审核意见书模板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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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 

 

建设工程档案验收证明事项 

告知承诺制办理流程图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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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 

 

建设工程档案验收证明事项告知承诺办理须知 

（适用于承诺已取得建设档案资料审核意见书的情形） 
 

一、申请人作出承诺的法律效力，以及作出不实承诺等违反

承诺行为的法律后果 

申请人出现下列情形之一的，其违诺情况等相关信息将推送

归集至市政务信息资源共享平台，通过信用中国（四川成都）网

站公示，并将该申请人的失信信息推送至信用管理平台，按相关

规定实施联合惩戒。 

1．申请材料存在弄虚作假、欺诈隐瞒、恶意欺骗情形的； 

2．申请人在告知承诺明确时间范围内，未取得建设档案资

料审核意见书的； 

3．法律、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。 

二、其它 

（一）告知承诺书由申请人（或具有委托权限的委托代理人）

签字盖章后，告知承诺书即生效。告知承诺书一式二份，一份随

其他要件申请办理并联竣工验收，一份由申请人留存。告知承诺

书依申请公开。 

（二）申请人对告知事项不明确的，请按以下方式联系：业

务咨询：028-85988392；监督（投诉）电话：028-85988386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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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 

 

建设工程档案验收证明事项告知承诺办理须知 
（适用于承诺于竣工规划土地核实办结前完成档案移交的情形） 

 

一、城建档案接收依据的法律、法规、规章的名称和相关条

款 

（一）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》 

（二）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》 

（三）《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》 

（四）《成都市城乡规划条例》 

二、申请人作出承诺的法律效力，以及作出不实承诺等违反

承诺行为的法律后果 

申请人出现下列情形之一的，其违诺情况等相关信息将推送

归集至市政务信息资源共享平台，通过信用中国（四川成都）网

站公示，并将该申请人的失信信息推送至相关信用管理平台，按

规定实施联合惩戒。 

1．申请材料存在弄虚作假、欺诈隐瞒、恶意欺骗情形的； 

2．申请人在承诺期限内，未完成档案移交的； 

3．法律、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。 

三、其它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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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告知承诺书由申请人（或具有委托权限的委托代理人）

签字盖章后，告知承诺书即生效。告知承诺书一式二份，一份提

交至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作为建设工程档案验收证明事项告知

承诺制的申请材料，一份由申请人留存。告知承诺书依申请公开。 

（二）申请人对告知事项不明确的，请按以下方式联系：业

务咨询：028-85988392；监督（投诉）电话：028-85988386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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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4 

 

建设工程档案验收证明事项告知承诺书 
（适用于承诺已取得建设档案资料审核意见书的情形） 

 

工程名称  

工程造价  

工程地址  

建设单位  

法人代表  联系人  联系电话  

通讯地址  

统一社会

信用代码

（组织机

构代码） 

 

我单位（申请人）已知晓告知事项，并承诺已取得建设

档案资料审核意见书，所填写信息真实、准确，如有不实之

处，本申请人自愿承担相应的一切法律责任及后果。 

 

（申请人）（盖章）：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期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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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5 

 

建设工程档案验收证明事项告知承诺书 
（适用于承诺于竣工规划土地核实办结前完成档案移交的情形） 

 

工程名称  

工程造价  

工程地址  

建设单位  

法人代表  联系人  联系电话  

通讯地址  

统一社会信用

代码（组织机

构代码） 

 

我单位（申请人）已知晓告知事项，并承诺于竣工规划

土地核实办结前完成档案移交，所填写信息真实、准确，如

有不实之处，本申请人自愿承担相应的一切法律责任及后

果。 

 

 

 

（申请人）（盖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日期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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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6 

 

建设档案资料审核意见书模板 
成城建档（20XX）建筑第  号 

申请人（建设单位）在（工程地址）修建的（项目名称）

工程现已竣工，项目信息如下。 

工程造价： 

组织机构代码： 

法人代表： 

申请人采用档案验收证明事项告知承诺制办理建设档案

资料审核意见书，承诺于竣工规划土地核实办结前完成档案

移交。经审核，同意其采用档案验收证明事项告知承诺制办

理，未按时履行承诺产生的相关责任，由申请人自行承担。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成都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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信息公开属性：主动公开  

 成都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办公室        2022 年 4 月 8 日印发  


